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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伦理研究中的数理方法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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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古典经济学时期起，伦理学和经济学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数理方法在

经济学中的应用，必然会影响到与之相关联的伦理学方面的研究。本文剖析了现代西方

经济伦理学研究里出现的数理解释现象，追溯其历史渊源，介绍当前数理方法在西方经济

伦理研究中的现状和影响，将经济伦理研究中的数理方法归纳为基础数学和统计学方法、
经济数学方法、经典博弈论方法和演化博弈论方法、实验的方法以及计算机模拟仿真等方

法，并阐述其在公平正义、合作诚信和利他行为的研究中取得的突出成果。通过梳理西方

经济伦理研究中的数理方法，可以揭示其在完善经济学和经济伦理学的方法论体系、弥补

西方经济学研究“伦理不涉”的缺陷并为经济伦理学成为一门客观、严密和精确的独立科

学学科奠定基础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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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代经济学自马歇尔尤其是罗宾斯以来，由于过于注重“理性人”的假设，导致其研究缺乏伦理维度，形

成了现代经济学“伦理不涉( non － ethical) ”①的特征。虽然数理经济学逐渐成为经济学中的显学，但由于其

对伦理道德问题的忽视，直接导致了对现实的解释出现偏差。正是由于现代数理经济学不能完全解释现实

生活中诸如“囚徒困境”之类的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对传统经济学中的苛刻假设进行反思，这种反思一

方面导致部分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开始逐渐放松“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转而寻找经济行为的心理

学基础，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应运而生; 另一方面，部分经济学家开始转而关注伦理道德问题，试图恢复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对话，这其中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 、约翰·哈萨尼( John Harsanyi) 以及肯·宾默尔

( Ken Binmore) 等做出了大量贡献。
20 世纪 60 － 70 年代以来，在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西方数理经济学家转而关注

伦理问题，使得经济伦理学这一交叉学科越来越受重视。这些数理经济学家对经济伦理问题的研究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特征，即大量运用现代数理方法尤其是博弈论这种当代经济学主要发展动力机制的方法，甚至运

用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之上的实验方法对经济伦理问题进行解释和逻辑演绎推理。复旦大学的韦森教授称这

种主要用数理方法研究的经济伦理学为“数理伦理学”②，并称其中的英国著名代表德雷克·帕菲特( Derek
Parfit) 为“数 理 伦 理 学 家”③。丹 尼 尔·豪 斯 曼 ( Daniel Houseman ) 和 迈 克 尔·麦 克 弗 森 ( Michael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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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pherson) 教授则具体分析了应用于道德哲学研究领域的社会选择理论和博弈论这两种“道德数学”方法，

并认为博弈论“提供了具有价值的有影响力的思考道德问题的概念性框架”①。因此，丹尼尔·豪斯曼和迈

克尔·麦克弗森认为当经济学家把握影响政策的伦理考虑时以及当道德哲学家能够使用经济模型时，经济

学与伦理学将更有助于政策的制定。② 也正是利用博弈论等数理方法，宾默尔认为“我们需要把道德视为

一门科学去研究。”③ 本文试图对这一时期以来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运用广义的数理方法分析研究传统的经

济伦理命题进行归纳整理，探索其已经取得的主要成果，分析其优缺点及对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借鉴意

义。

二、西方经济伦理研究中数理方法的渊源

正如现代经济学运用数理方法进行研究可以追溯到威廉·配第一样，伦理学研究中运用数理方法也有

其深远的历史渊源。
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和数学家就曾经尝试用严密逻辑推理的数理思维去论证伦理学的问题。古

希腊时代的数学家和哲学家毕达哥拉斯( Pyghagoras) 就试图将数理秩序( mathematical order) 引进伦理领域，

他甚至声称正义是一个内部均等的数，可以由一个平方数( square number) 来表示④。而且，历史上这些注重

逻辑推理的哲学家大多本身又是数学家，因此他们的数理思维和他们的哲学思想相互影响就不可避免。其

中最为典型的是法国著名的思想家笛卡尔( 1596 － 1650) ，同时作为哲学家和数学家的他，是强调数学和逻

辑演绎方法的理性主义者，是近代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杰出代表，在他的诸多著作中，体现了其哲学思想和

数理思想的相互影响。
在笛卡尔之后，霍布斯、斯宾诺莎、埃奇沃思等思想家，都曾积极倡导构建一种如同几何学和物理学一样

客观必然、严密精确、可以操作、能够包容人类全部伦理学命题的科学的伦理学。而在 17 世纪，数学方法，主

要是几何学的方法，在新思想家们的理论活动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是和当时反对经院哲学( 中世纪的

封建僧侣哲学) 的斗争与数学取得重大的发展相适应的。霍布斯在 1629 年偶然地发现了欧几里德的《几何

学原理》，读后对几何学逻辑证明的严密性、精确性和逻辑性赞叹不已。从此，霍布斯苦心钻研几何学，并用

几何学的方法，逻辑严密地推理出关于国家状态以及社会生活的一系列的精确原理⑤，《利维坦( Leviathan) 》
一书就是其哲学思想和数理思维的结晶。但是将数理方法的严密性融入伦理学研究并付诸实施的，历史上

可能主要还是斯宾诺莎( 1632 － 1677) 。斯宾诺莎是十七世纪欧洲“典型资本主义国家”荷兰的伟大哲学家、
唯物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他被认为是用“几何学的方法”写就了其代表著作《伦理学》一书。和比他稍早的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一样，斯宾诺莎认为只有像几何学一样，凭理性的能力从由直观获得的定义和公理推论出

来的知识，才是最可靠的。⑥ 所以，在写作《伦理学》时，斯宾诺莎就把人的情感、欲望和思想等也视作与几何

学上的点、线、面一样，先提出定义和公理，然后再加以证明。⑦

遗憾的是斯宾诺莎构建公理化伦理学体系的努力，现在看来无疑是失败的。北京大学的王海明教授就

认为斯宾诺莎的失败主要在于没有发现和建构能够推导出伦理学全部内容的伦理学公理和公设。⑧ 但是，

用数理思想( 主要是几何学) 来研究伦理问题，就其方法论来讲，斯宾诺莎无疑是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伦理

学家。而在此之后，埃奇沃思对于用数理方法研究伦理学，也有其突出的贡献。埃奇沃思是一个富有创造性

和对数学有着天性偏爱的经济学家，他在社会科学领域精巧地、广泛地使用数学方法。最早见到的他的著作

是 1877 年的《伦理学的新旧方法》，在这部著作中，埃奇沃思讨论了他在对功利主义进行研究过程中发现的

大量问题，并试图对功利主义进行数学计算，而在 1881 年问世的另一部著作———《数理心理学: 关于在伦理

科学中使用数学方法的论文》中，他进一步推进了这种对功利主义的计算。现代就有部分经济学家和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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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沿着笛卡尔、霍布斯、斯宾诺莎、埃奇沃思的足迹，沿着理性主义的思路，利用最新的数理方法的成果，进

行伦理问题推导，对一些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进行现代的数理解释，形成了现代经济伦理中的“数理伦理

学”或称“经济伦理学数理学派”①。今天，罗尔斯在其影响深远的巨著《正义论》中仍然呼吁: “我们应当努

力于构建一种道德几何学: 它将具有几何学的全部严密性。”②

三、当代西方经济伦理研究中的数理方法

历史上第一次运用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伦理道德问题的是 R． B． 布兰斯怀特( R． B． Braithwaite) ，

他在 1955 年出版的《博弈论作为道德哲学家的工具》一书中阐述了博弈论对道德哲学研究的作用。此后，

博弈论在伦理问题的分析、尤其是在经济伦理或商业伦理研究中被广泛运用。目前运用现代数理方法尤其

是博弈论方法来进行伦理学分析的“数理伦理学”的经济学家主要有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的肯·宾默尔教授、East Anglia 大学的罗伯特·萨格登( Robert Sugden) 、密西根大学的罗伯特·阿

克斯罗德、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阿弗纳·格雷夫( Avner Greif) 教授、苏黎世大学的恩斯特·费尔、桑费塔研

究中心的赫伯特·金迪斯( Herbert Gintis) 和萨缪·鲍尔斯( Samuel Bowles) ; 此外，一些道德哲学教授，例如

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哲学教授大卫·高德( David Gauthier) 、牛津大学万灵学院( All Souls College) 的德雷克·
帕菲特，以及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 Christina Bicchieri、Johnson 管理研究生院( Johnson Graduated School of
Management) 的大卫·萨利( David Sally) 等也曾采用数理方法研究伦理问题。该领域的代表作主要有哈萨

尼的《基数福利，个人主义道德与效用的人际比较》( 1955 ) 、高德的《协定道德》( 1986 ) 、萨格登的《权利、合
作与福利的经济学》( 1986) 、宾默尔的《博弈论与社会契约》( 1994，1998) 和《自然正义》( 2005) 、阿克斯罗德

的《对策中致胜之道: 合作的进化》( 1984 ) 以及金迪斯和鲍尔斯的《强互惠的演化: 人类非亲缘族群中的合

作》( 2004) 等。近年来，用数理方法研究经济伦理的文献不仅发表在《经济文献杂志》( JEL) 、《美国经济评

论》( AER) 、《博弈论与经济行为》( GEB) 等国际性经济学权威期刊上，而且对经济伦理背后的科学基础进行

研究的论文还频繁见诸于《神经科学》和《神经成像》等自然科学权威期刊甚至《NATURE》和《SCIENCE》这

种国际顶级的综合科学期刊上。
当前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伦理学家和哲学家研究经济伦理问题所用的数理方法，主要是指利用数学理论

作为一种分析经济伦理思想规范或范式的工具。丹尼尔·豪斯曼和迈克尔·麦克弗森曾经分析过社会选择

理论和博弈论方法在道德哲学中的应用，以阿罗不可能定理为代表的社会选择理论和当前流行的博弈论显

然代表了道德数学的主流方法，但应用于经济伦理研究的数理方法远不止这两种。从一种宽泛的角度讲，这

些方法具体可以包括:

1． 基础数学和统计学方法。这个方法在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中应用得比较普遍。基础数学的方法一般被

用来构建相应的函数，并对其进行因素分析，例如 Itzhak Gulboa 和 David Schmeidler 所构造的效用函数以及

影响幸福因素的分析，哈萨尼、高德和宾默尔对其公平正义思想的解释，贝克尔对歧视问题的分析、Bicchieri
对社会腐败问题的分析以及 Bicchieri 和 Fukuir 对这些非主流社会规范的一般性证明，均是采用的这一方

法; 基础的统计方法主要用来对一些经济伦理的现象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例如黄有光对快乐的问卷调查的统

计分析。基础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是在经济伦理思想数理解释中应用的最简单方法，也是最基础的方法，这

些数理方法只涉及到初等数学的内容，少有高等数学的方法。
2． 经济数学方法。经济数学的方法具体指高等数学的方法，包括微积分、拓扑、泛函以及运筹学中的内

容，这些内容在我国统称为经济数学。根据林毅夫的理解，传统数理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数理方法即在国内一

般称为经济数学的方法一般可以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是根据一个有待解释的经济现象迅速辨识其行为主体

并建立目标函数; 第二是寻找约束条件; 第三则是建立理论模型; 第四个步骤就是进行数据检验。经济数学

方法在经济伦理研究中几乎遵循了同样的模式，例如费尔关于公平与互惠思想的解释: 首先是根据广泛存在

的不公平厌恶这一现象，辨识行为主体并建立了目标效用函数; 其次就是寻找各个不同变量的约束条件并根

据这些条件与目标效用函数建立理论模型; 最后，根据上述理论模型求解并用来对“最后通牒”的博弈实验

中表现出来的规律进行解释。③ 而丹尼尔·豪斯曼、迈克尔·麦克弗森在分析社会选择理论这一“道德数

学”如何应用于道德哲学的研究时，也认为“我们把任何社会状态的排序称为‘社会福利函数’。规范原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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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看成对社会福利函数的限制。”①上述经济伦理研究的经济数学方法的应用都遵循了经济学研究中数理

方法应用的这一模式。
3． 经典博弈论方法。博弈论被看作解释、预测和指导人们策略互动行为的一种方法。经典博弈论是区

别于当前流行的演化博弈论而言的，是指由冯·诺伊曼、摩根斯坦、纳什、哈萨尼以及泽尔藤等经济学家或数

学家发展的、数学上称之为对策论的一门学科方法，是被用来解释经济伦理思想的最主要数理方法。显然，

用博弈论来研究主体的行为，甚至是心理动机，是再恰当不过。宾默尔关于公平正义制度形成过程中的道德

博弈与生存博弈的分析②、萨利关于同情心在合作行为产生过程中的分析，其基础均是经典博弈论的一般方

法。
4． 演化博弈论方法。经典博弈论的方法，是基于行为主体的理性假设，即行为主体在博弈过程中是充分

无限理性的; 而演化博弈论的方法，是采取的一种自然演化选择的视角，参与博弈的主体是有限理性的，更多

的是基于自然的选择，达到一种“生物演化稳定策略”( 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ESS) 。阿克斯罗德和萨

利关于合作的演化、赫伯特·金迪斯和萨缪·鲍尔斯强互惠的利他行为的演化模型、叶航对内生偏好利他行

为的经济解释等都是采用的这种方法。
5． 博弈实验的方法。随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实验方法被广泛用来研究经济伦理问题。诸如对公平意

识的实验分析，阿克斯罗德对合作所进行的三次计算机实验方法最具代表性。萨利通过实验论证同情心在

合作博弈中的作用，等等。几乎所有的伦理问题都可以通过巧妙设计实验的方法来加以研究，笔者相信，在

不久的将来，借鉴实验经济学中的实验方法来研究伦理问题的实验伦理学必然会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新

的分支诞生。
6． 计算机模拟仿真方法。计算机模拟仿真是利用计算机计算速度快的特征来模仿行为主体相互交往过

程中的博弈行为的演化，从而寻找一种“生物演化稳定策略”的方法。在学者们组织的众多计算机仿真实验

中，赫伯特·金迪斯和萨缪·鲍尔斯的工作最引人关注。在以人类学和考古学对更新世晚期的公认的知识

为背景的基础上，赫伯特·金迪斯和萨缪·鲍尔斯运用计算机仿真模拟了距今 10 － 20 万年前更新世晚期人

类狩猎 － 采集原始族群的生活，得出结论: 人类行为所具有的正义感与道德感，是人类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形

成的一种特定的心智模式。这一结论与达尔文群体选择理论完全相同。连续 3 000 代的计算机仿真显示，

只要环境迫使人类把生存活动扩展到个体以外，以“利他惩罚”为代表的道德行为与正义行为就是维护族群

内部合作秩序、有效提高族群生存能力并使它在竞争中胜出的必要条件。而在合作演化仿真过程中，萨利观

察到，当心理距离的上限降低，即人与人之间更能相互理解、同情心的底线上升的时候，纯粹合作的区域迅速

扩展到整个观察区。
上述数理方法在经济伦理学中的应用也是在不断进步的。最初的研究主要采用一些基础数学、统计学

和经济数学的方法，但随着数学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数理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不断发展，数理伦理学采用

的数理方法也在不断发展。其中最典型的是主要数理方法从经济博弈论向演化博弈论的转换。经典博弈论

的参与人被假定是完全理性的，从而得出关于他人行动决策的理性预期，以及自己的理性选择。而演化博弈

论认为，参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他侧重于以经验为基础的归纳推理，其行动被惰性或者惯性和简单模仿所

驱使。经典博弈论和演化博弈论分别侧重于人类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精心计算和演绎推理，一个则是模仿性

和归纳性。而博弈实验和计算机模拟仿真的方法虽然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数理方法，但它们共同的理论

基础是演化博弈论，因而也归入数理方法类。而数理方法从经典博弈论发展到演化博弈论，正说明研究者对

人的认知模式和行为模式认识的深入。

四、数理方法的经济伦理研究成果

西方经济伦理学者主要在两个层面上运用上述数理方法: 一是对一些已经存在的道德现象用数理方法

进行了解释和证明，二是在批判西方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定的基础上，给经济行为主体加入道德元素，利用

数理方法进一步论证这些道德元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综合来看，经济伦理数理方法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1． 关于正义问题的理论成果。在当代学术界，公平正义问题是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哲学三大学科交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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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重要议题。① 作为当代的道德哲学大师，罗尔斯认为一个正义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建立在“互惠”与“平

等”基础上追求合作利益的人们之间的一项契约②，缔结契约的人们躲在“无知之幕”背后，根据最大最小标

准来选择。哈萨尼也认为原始状态的“无知之幕”有利于消除人们之间的不同差异，但与罗尔斯不同的是，

哈萨尼根据拉普拉斯理由非充分原理( principle of insufficient reasoning) ，认为“理想观察者( ideal observer) ”
关心的并不是自己将来的可能的最坏境况，而会根据主观概率来判断自己将来可能的社会角色定位，并根据

贝叶斯期望计算来进行决策。哈萨尼认为躲在“无知之幕”背后的人，根据贝叶斯理性( Bayesian reason) 作

出的社会契约安排，是一种公平和正义的社会契约。高德在《协定道德》中则完全放弃了“无知之幕”，认为

博弈决策的主体应该是现实的理性经济人，这种理性经济人具有新古典世界中理性经济人的特征，他们会根

据其能力大小和资源多少的约束尽可能地去实现他们的利益。高德认为，理性经济人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

争论的主要是对“合作剩余( cooperative surplus) ”的分配份额。理性的博弈主体通过讨价还价，要找到协定

的规则来解决对合作剩余的分配问题，否则，合作将不可能进行。高德认为他们最终会在一个最小化的最大

相对让步值这 一 点 上 达 成 一 致，在 数 学 上 这 一 解 被 称 为 卡 莱 － 斯 莫 尔 定 斯 基 解 ( Kalai － Smorodinsky
solution) ，高德称之为“最小最大相对让步原理”( the principle of minmax relative concessions) ，这一原理意味

着每一个人在这场博弈中都会做出相等的相对让步。因为这一协议是博弈各方协定得到，因而是公平的和

道德的。作为博弈论的大师，宾默尔纯熟地将罗尔斯、哈萨尼和高德等人的观点用博弈论模型化，并且提出

了自己的演化的自然主义公平观念。他借用亚当·斯密的“移情”这一概念来推演自己的公平正义理论，躲

在“无知之幕”后面，宾默尔认为他们并不会知道自己的个人偏好，只会根据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移情偏好

来讨价还价，从而得到一个被称为比例讨价还价解的均衡解，宾默尔认为这个比例讨价还价解同时是道德博

弈( game of morals) 和生存博弈( game of life) 的均衡。在宾默尔看来，所谓公平的契约，只不过是一个生存博

弈中的均衡，而道德博弈只是一个在生存博弈中进行均衡选择的协调装置。道德博弈产生的是一个生存博

弈的均衡。③ 因此宾默尔认为，并不存在康德所谓的先验的道德，市场是道德无涉的。
在上述关于公平正义的议题中，哈萨尼、高德和宾默尔不仅分别采用不同的数理方法阐述并推理了自己

的公平正义思想，而且还将罗尔斯的正义思想予以数理化。
2． 关于合作问题的理论成果。经济伦理学数理学派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合作和守诺的讨论，这一讨论

起源于“囚徒困境”这一博弈悖论。根据传统博弈论，“囚徒困境”有一个占优均衡解，即博弈双方均选择背

叛，这个悖论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理性小于集体理性。换句话说，即使博弈双方博弈前达成协议约定

选择合作，这种约定也是不可信的。因为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双方没有动机去守诺。在这个领域汉密尔

顿和阿克斯罗德等经济学家应用博弈论实验和推理的方法，得出了即使是有限次重复博弈中，合作和守诺也

是可能的，从而奠定了诚信社会的理论基础。在对人类合作行为进行理论证明的基础上，阿克斯罗德模拟现

实社会，组织了三次“重复囚徒困境的比赛”，并用博弈论进行了理论证明，说明: 第一，善良的策略首先不会

选择背叛。在实验中阿克斯罗德发现当两个善良的策略相遇时，它们每一步的得分都是所有单个的博弈者

与其他主体相遇时所能得到的最高分，因为这些善良的策略总是会选择合作，因此每步都得高分。但是，一

旦某种策略显得过于善良、宽容，则必然会被那些贪占便宜的“恶”策略所欺负。“针锋相对”策略一方面本

质上是善良的，另一方面又能报复其他策略的背叛从而显得不“可欺”，故在多次比赛中，最高分总是归该策

略。与此同时，阿克斯罗德还发现，即使是敌对者之间，只要环境合适，合作也可能产生，因此阿克斯罗德认

为友谊并不是合作产生的必要条件。最后，阿克斯罗德在《合作的演化》一书中还提出: 合作的基础是关系

的持续，而不是真正的信任。在持续的博弈中，博弈者能通过试错学习、模仿或通过剔除不成功的策略和选

择成功的策略的持续过程来达到相互合作的目的。因此，在阿克斯罗德看来，双方是否相互信任远没有双方

建立稳定的合作模式的条件从长远来看是否成熟显得重要。④
3． 关于利他行为的理论成果。社会心理学是这样来定义“利他行为”的，即: 一个人所作出的行为对他

人是有利的，而对自己则并没有明显的利益。在我们的生活中，为什么会出现利他行为呢? 现代西方经济学

中最早分析利他行为的是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他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建立利他行为

的经济学模型，对利他行为进行数理经济分析。而数理伦理学中对利他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纯粹利他

行为的研究上。赫伯特·金迪斯和萨缪·鲍尔斯建立了一个纯粹利他的强互惠模型，来解释纯粹利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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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他们假设存在一种强互惠行为，即“许多人具有一种惩罚那些破坏群体规范者的行为倾向，即使这

一行为会把他们自己的适存度降低到族群其他成员之下。”①因此在与他人合作过程中，强互惠有一个重要

的特征，即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那些不遵循合作规范的人，而不论这种背叛是否针对自己，或者这种惩

罚的成本是否能得到补偿。因此，赫伯特·金迪斯和萨缪·鲍尔斯认为强互惠者是纯粹利他的，他们通过提

高合作水平来增进族群的利益，自己却承担了惩罚卸责者所需的成本，显然所谓的基于互惠互利的互惠利他

和基于血缘的亲缘利他都不能合理解释这种行为。
数理方法除在上述公平正义、合作诚信与利他行为的分析中广泛应用，还在诸如幸福的计算、社会非主

流情感以及对道德产生机制的研究中大量使用。例如萨格登在其著作《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中运用

最新发展的演化博弈论对道德伦理信仰产生的机制进行分析，认为人们许多的道德信仰都是自发产生的，是

社会交往中无意识产生的产品，通常，这些道德信仰仅仅是一些习俗，是历史事件的偶尔反应。德雷克·帕

菲特教授围绕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囚徒困境”问题进行了论辩，认为“囚徒困境”实际上是一个“Each －
We Dilemma”( 个人 － 我们困境) ，而且，对康德主义伦理学来说，“道德的实质就是从 each 向 we 的过渡”②。
格雷夫教授( 1999) 则利用演化博弈论进行伦理道德与经济发展和制序关系的研究，论述道德规范产生的历

史、文化的渊源。

五、评价与借鉴

数理方法在经济伦理尤其是西方经济伦理研究中的崛起具有其必然性。事实上，随着 20 世纪初伦理学

中元伦理学的诞生以及实证思想越来越在经济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研究者在研究伦理问题尤其是经

济伦理问题时，就越来越多地采用了一种实证主义的视角。实证主义相信，知识来源于自然现象及其特性，

因此实证主义研究主要来源于自然科学。研究者用实验、调查、观察等方法，对研究的某种事物或现象提出

假设并进行检验，重视科学检验和资料分析量化工具的使用，而毋庸质疑，数理方法是最重要的实证方法之

一。随着数理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主流方法地位的日益巩固，数理方法逐渐向经济伦理学领域渗透也就

不足为怪了。丹尼尔·豪斯曼和迈克尔·麦克弗森就认为，“人类互动，即博弈论所关注的课题，也是伦理

学的课题，博弈者所面临的问题通常是道德问题。因此博弈论和道德哲学之间关系十分密切。……博弈论

和道德哲学的相关之处在于博弈论所提示的各种互动问题是道德哲学必须要解决的问题。”③而博弈论的广

泛应用、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诞生，则为数理方法在经济伦理研究中的盛行提供了契机。最近几年，

在学界达成了一种共识，即作为一种可以用来研究人的行为的工具，博弈论能被用来研究社会和政治哲学。
甚至有学者声称要用博弈论来统一社会科学。

数理方法有着严密性、逻辑性和精确性的特点，在寻求伦理道德的逻辑自恰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运用

数理方法来研究伦理道德问题，一方面创新和完善了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为经济伦理学成为一门

精确严谨的科学奠定了基础，有助于我们认识和了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研

究范式和方法论原则，为沟通伦理学与经济学甚至社会科学领域其他行为科学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虽然

数理方法所证明或解释的议题并不是经济伦理学的新议题，甚至有些观点也只是对原有哲学观点的重复，但

由于其推理逻辑的严密性，避免了原有哲学诡辩带来的逻辑争议，因而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另一方面，

数理伦理学中演化博弈论方法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实验方法和计算机模拟仿真方法，都是以经济演化思想为

内核。用演化方法来研究经济伦理问题，是一种传统思想的现代应用。“演化经济学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

较早可以追溯到以弗格森、休谟、孟德维尔和斯密等为首的苏格兰道德哲学中。”④本文中所介绍的用来研究

经济伦理思想的实验方法和计算机模拟仿真方法，只不过是演化经济学以演化博弈论为辅助工具，积极吸收

包括生物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脑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跨学科的

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和深化自身的方法论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分析范式。
同时，作为一种逻辑方法，用数理方法研究伦理问题，其努力主要在于搭建一座沟通“实然( to be) ”与

“应然( ought to be) ”之桥。休谟曾经提出: 作为事实判断的“实然”与作为价值判断的“应然”是不可跨越的

鸿沟; 康德也认为道德判断是先验的、命令式，不同于以自然为对象的科学判断; 波普尔将上述休谟与康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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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的“实然”与 “应然”之间的巨大鸿沟称为伦理学上的二元论。显然，而以宾默尔、高德和德雷

克·帕菲特等为代表的“数理伦理学家”的工作，是试图在 “实然”与 “应然”之间搭一座桥梁。数理

伦理学与康德定言命令式的、构建式的、理想主义的 “应然”不同，他们是从 “实然”的基础出发，努

力探索“何以应然”。凭借其强大的逻辑推理优势，数理方法不仅能够合理解释已有的 “应然”，而且还

推理出许多目前并不存在的 “应然”法则，高德根据新古典经济人假设推理的 “最小最大相对让步”的

公平原则就是显著的例子。虽然这种从“实然”中推理 “应然”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带有价值判断的推理

前提，为其推理的“应然”带来了争议，① 但也正是由于数理伦理方法推理的这种“实然”基础，其研究所

得出的这种新的“应然”可能恰恰是最与“实然”相吻合的，解释力与信服力也可能是最强的。
当然，数理方法也有其自身的不足，例如为了追求逻辑推理的直观，不得不对某些变量进行抽象并舍去

一些次要变量，或者设置一些必要的假设前提，从而使得数理推理的结果与实现出现偏差。但是用数理方法

研究经济伦理问题，仍然是经济伦理研究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创新，其重要意义从理论研究层面上讲，至少体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方法论层面的意义。独特科学研究方法的形成是一门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经济伦理学正

是由于缺乏科学、严密、精确的研究方法，对其是否是一门科学，长期以来饱受质疑。与经济伦理学研究采用

的传统思辩方法不同，在实证主义的世界观的指导下，数理伦理学把数理逻辑引入经济伦理学，对于克服经

济伦理学研究中的主观主义倾向有着积极的意义，为经济伦理学增添了精密、严谨的科学色彩，也便利了经

济伦理学者相互交换资料、验证和讨论。数理方法在推理过程中摒弃了一切理论成见和不确定的形而上学

的东西，以一定的反映客观规律的理论认识为依据，从服从该认识的已知部分推知事物的未知部分，其推理

的严密性有望使经济伦理学摆脱哲学诡辩并从哲学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当然，我们对数理方法的的借鉴和运用过程中，机械套用，甚至形成数理方法的泛滥是当前普遍存在的

弊病。数理方法与一般的文字叙述方法相比，显得更加严谨、简洁和明确，但作为一种分析的“语言”，数理

方法的缺陷同其优势一样明显。诚如方钦和韦森( 2006) 所描述的那样，当数学推演过程变得复杂时，人类

思维的运用便显得非常机械，我们在推理过程中往往忽略了这种推理背后的内在道德含义和前提，诚因如

此，数理方法一开始就受到了诸如德国历史学派等的批判。因此我们在分析经济问题、建立前提假设、运用

数理建模和计算机模拟等方法的同时，必须注重其背后的伦理分析。
其二是对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意义。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坚守“理性经济人”假设，主张实证研究，坚持

价值中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数理方法一直在西方经济伦理学中占据主流地位。这种用数学模型来推

理经济行为的方法到目前为止，已经日益被人们所接受，这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情况就可以得到很直接

的验证。而传统观念认为，数理逻辑与价值判断无涉，数理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最终必然导致

前文所说的现代经济学“伦理不涉”的特征，而这也正是数理经济学饱受攻击的地方。数理经济学实证分析

的过程中，最典型的特点之一便是设定许多假设，随后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进行数理模型的设立和数理逻辑

的推理，这一过程中最容易忽视的是研究者不能意识到，不同的假设事实上代表着对事物认识的角度、研究

方法要求以及研究对象的侧重均有所不同，因而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差别。而且有许多理论的前提条件与

现实都存在着明显的出入，剔除行为主体的价值判断就是其明显的缺陷。因此西方经济学研究陷入了两难

境地: 是要继续采用数理方法，还是要为行为主体加入道德考量? 传统的观念一直认为这两者似乎是不相融

的。但数理伦理学的发展则表明，经济伦理问题的研究，也可以用数理方法。这就为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打破

传统不合理假设，破除行为主体价值中立的立场，为行为主义加入道德判断奠定了基础，从而也必然使西方

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结果能更好地解释现实。
其三是对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意义。众所周知，伦理道德规范对人类生存及其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和

价值，这种意义和价值并不在于其对人类经济生活的主观臆想，而在于其所提供的理念和价值规范体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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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韦森认为宾默尔等人推理出的“应然”实际上是一种“惯例”( conventions) 而非道德原则，“惯例”是告诉人们:“因为大

家都在做 X，你自然也会做 X，且在大家都在做 X 的情况下，你的最好选择可能也是做 X”; 而道德原则则是告诉人们:“你要做

X，或不做 X; 或者告诉人们: 你应该做 X，或不做 X”。宾默尔正是由于没有严格区分惯例与道德原则，从而滑向与尼采哲学相

互呼应的道德虚无论。参见韦森:《努力探寻社会惯例的自发生成原理———萨格登的〈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中译序》，

载《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中译本，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第 6 － 7 页，2008。而萨格登也认为，任何成为惯例的规则都

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能获得道德力量: ( 1) 在相关社群中的每个人( 或几乎每个人) 都遵循该规则。( 2) 如果任意一个行

为人遵循该规则，那么他的对手———他与之交往的人———也遵循该规则符合他的利益。( 3) 假定每个人的对手都遵循该规

则，那么每个行为人也遵循该规则符合他的利益。参见《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中译本，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第 5 页，

2008。



符合人类本性的，能够现实地指导人类的经济行动。但是经济伦理学研究的传统的思辩方法，不仅没有揭开

经济伦理学理性、客观的面纱，反而无谓地为其增添了许多主观主义的色彩，使对其是否是一门科学，历来饱

受质疑。而大多数哲学家也认为经济价值判断标准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是既定的历史事实，而不去探讨它

产生的原因或客观的确证性。例如中国的传统道德对人际关系做出了很多规定，如“三纲五常”、“三从四

德”、“仁义礼智信”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但很少有人去论述甚至论证这些规则背后的合理性。历

史上虽然有许多人曾试图揭开这种传统道德规范的神秘面纱，努力确立一种理性而科学的道德体系。但是，

纯粹的思辩仍然难以打破神秘主义伦理规范的严重禁锢。数理方法在经济伦理学研究中的应用，似乎为打

破这种禁锢带来了一道曙光。基于数理逻辑推理的伦理学能使人对“已然”的道德法则给出“何以然”的理

性解释，还能对一些未确定的道德法则给出符合逻辑推理的判断。因此，数理方法为经济伦理学成为一门客

观、严密和精确的独立科学学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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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the author analyzes the
phenomenon of mathematical explana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ethics，traces its history，introduces the status and the impact of
mathematical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ethics，and summarizes these mathematical methods such as the based mathematical and
statistical methods，economic mathematical methods，classical game theory and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methods，experimental methods
and computer simulation methods，etc． The reference of such analyses to the research of our economic ethics is reflected as follows:
Firstly，the 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al method perfects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tudy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c ethics; Secondly，It
can make up the defects of non － ethical of the study of western economics; Thirdly，It can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conomic ethics to
become a new objectively，rigorous and precise independent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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